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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─進口篇

十、通關方式與收單作業

（一）報單經海關電腦邏輯檢查後登錄收單時間，並由海關電腦專家統根據各
項風險因子篩選通關方式，發送訊息通知報關人。
通關方式如下：(通自法第13條)
C1免審書面文件，免驗貨物放行。
C2：審核書面文件，免驗貨物放行。
C3X免補單(儀器查驗)：免審書面文件，儀器查驗貨物放行(海運專用)。
C3X應補單(儀器查驗)：審核書面文件，儀器查驗貨物放行(海運專用)。
C3M(人工查驗)：審核書面文件，人工查驗貨物放行。

（二）補送書面報單(通自法第14條)
1.經核定為C1、C3X免補單者，原則上免補送報單，但海關於必要時得通知

報關人補送，報關人應於接到通知後3日內補送。如報單申報完整、正
確，海關電腦將自動核發「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（N
5110）」。其為免稅或先放後稅貨物，將自動發送「進口貨物放行通知
（N5116）」，惟C3X報單須經儀器檢查無訛後始得提領。

2.經核定為C2、C3X應補單或C3M者，書面報單應於傳輸翌日辦公時間終了
以前補送。未依限補單者，海關得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21條規
定處罰。

3.遞交海關之報單，應由電腦調出申報畫面列印並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
證；其內容應與「電腦申報資料」相符。

（三）書面報單應檢附文件：(關稅法第17條)
1.發票（Invoice）或商業發票（Commercial Invoice）1份。
(1)該文件應由賣方簽署，倘未經賣方簽署者，應加蓋足資表彰進口人之

公司大小章  或  報關專用章或進出口專用章……等，  並加註「保證發
票內容與實際交易相符，如有不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」。

(2)為利C2進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通關作業，對於未經賣方簽署之發
票，進口人於委任書加註「為辦理C2進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
業，對於未蓋有委任人公司章及負責人專用章之電子化文件，確係
由委任人出具並提供受任人無訛。」文字聲明後，所上傳之發票得
免蓋進口人公司章、負責人專用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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